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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IndustryData] 

行业经济数据跟踪（2020 年 1-11 月） 

 燃气  

销售收入（亿元） 7645.30 

累计增长 -7.10 

利润（亿元） 585.40 

累计增长 5.00 

水务  

销售收入（亿元） 2943.20 

累计增长 6.30 

利润（亿元） 370.10 

累计增长 18.10 

 

[Table_QuotePic] 近 6 个月行业指数与沪深 300 比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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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Summary] 

 主要观点 

上期（20210104--20210108）燃气指数下跌 4.17%，水务指数下跌

1.05%，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.45%，燃气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9.62

个百分点，水务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6.50 个百分点。 

个股方面，股价表现为涨少跌多。其中表现较好的有百川能源

（2.76%）、国中水务（3.60%）、首创股份（2.12%），表现较差的个股

为长春燃气（-14.63%）、皖天然气（-12.44%）、南京公用（-11.21%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投资建议： 

未来十二个月内，维持燃气、水务行业“增持”评级 

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加强，对行业形成长期利好。

维持燃气行业“增持”的投资评级。近期天气寒冷，关注天然气供需

变化情况。 

水资源作为关系到人们生活、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，受水资源限

制，未来供水新增产能增长有限。我们预计自来水业务保持稳定增长，

污水处理业务受政策推动，发展空间较大。维持水务行业“增持”投

资评级。 

 
 

[Table_ForcastEval] 
 

 

  

 
增持 ——维持 

证券研究报告/行业研究/行业动态 

 日期：2021 年 01 月 12 日  

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

—燃气水务行业周报（1.4—1.8) 

 行业：公用事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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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板块市场表现 

上期（20210104--20210108）燃气指数下跌 4.17%，水务指数

下跌 1.05%，沪深 300 指数上涨 5.45%，燃气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

数 9.62 个百分点，水务指数跑输沪深 300 指数 6.50 个百分点。 

 

图 1 燃气行业指数近期走势 图 2 水务行业指数近期走势 

  

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图 3 燃气行业指数一周表现 图 4 水务行业指数一周表现 

  

数据来源：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：Wind 资讯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个股方面，股价表现为涨少跌多。其中表现较好的有百川能源

（2.76%）、国中水务（3.60%）、首创股份（2.12%），表现较差的个

股为长春燃气（-14.63%）、皖天然气（-12.44%）、南京公用（-11.21%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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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：燃气板块公司股价变动情况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图 6：水务板块公司股价变动情况 

 

数据来源：WIND 上海证券研究所 

 

二、行业新闻动态 

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

量发展的意见 

近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发布的《关

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

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全面部署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

气供暖行业收费等工作。意见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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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公用事业，是城镇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

重要保障，具有显著的基础性、先导性和自然垄断性，直接关系社

会公众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。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

等行业收费，完善价格形成机制，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经营效

率和市场竞争力，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、吸引社会资本进入，

有利于降低实体经济成本、减轻社会负担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。 

《意见》提出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

神，深化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市场化改革，区分网络型自然

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，明确属性定位，合理界定政府、企业、用

户的权利义务，进一步深化公用事业领域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加快推

进竞争性环节的市场化，提升对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监管的科

学化、精细化、规范化水平。到 2025 年，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

供暖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效，科学、规范、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基

本建立，政府投入机制进一步健全，相关行业定价办法、成本监审

办法、价格行为和服务规范全面覆盖，水电气暖等产品和服务供给

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。 

明确五方面重点任务。一是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。取消供水、

供电、供气、供暖环节不同名目的各种不合规收费项目。明确除法

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另有规定外，不得由用户承担建设项目建筑区划

红线外发生的任何费用。二是加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。建立健全以

“准许成本+合理收益”为核心的约束和激励相结合的定价机制，

在严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，合理制定并动态调整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

供暖价格。三是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为。对确需保留的少数收费项

目实行清单管理，对其中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项目，制定完善成本

监审和定价办法；对实行市场调节的价格或收费，严格规范经营者

收费行为。四是提升服务水平。健全行业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，

加快完善行业服务质量规范和评价体系，强化企业服务意识，优化

服务办理流程，建立健全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。五是改善发展环境。

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水平，加快放开经营服务市

场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，推动形成公平开放、竞争有序、行为

规范的市场环境。 

《意见》要求，各地区各部门提高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

要稳妥把握节奏力度，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，确保

《意见》平稳有效实施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要全面梳理现行收

费项目和标准，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，纠正强制性收费，降低偏高

收费标准。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安装、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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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维修领域的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，着力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

为。各地方各部门要加强宣传引导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，营造良好

舆论氛围。 

（来源：发改委网站等） 

三、上市公司一周重要公告摘要 

深圳燃气（601139）2020 年度业绩快报。公司预计，2020 年，

公司营业收入为 1,504,223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 1,402,527 万元增长

7.25%，其中天然气销售收入为 948,792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 905,521

万元增长 4.78%；液化石油气批发销售收入为 150,176 万元，较上

年同期 198,863 万元下降 24.48%；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
134031 万元，同比增长 26.70%。天然气销售量为 38.58 亿立方米，

较上年同期 31.53 亿立方米增长 22.36%，其中电厂天然气销售量为

10.91 亿立方米，较上年同期 9.72 亿立方米增长 12.24%，非电厂天

然气销售量 27.67 亿立方米，较上年同期 21.81 亿立方米增长

26.87%。 

ST 浩源（002700）关于回购股份比例达到 1%暨回购进展公告。

截至 2021 年 1 月 8 日收市，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

价交易方式已回购公司股份 4,255,615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

1.0074%，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 4.25 元/股，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 3.50

元/股，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6,909,749.03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 

新天然气（603393）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。截止

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明再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2,209,124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5.78%；本次办理股份补充质押业务后，明再

远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38,700,000 股，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

34.49%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2.34%。 

皖天然气（603689）关于协议受让部分个人股东持有的徽商银

行内资股的公告。公司近期与部分个人股东签署《股份转让合同

书》，以人民币 3 元/股受让部分个人持有的合计 849,573 股（占其

总股本的 0.0070%）徽商银行内资股，并于近期办理完成股份过户

登记手续。 

洪城水业（600461）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

公告。根据江西省高企认定工作领导小组于近日发布的《关于公布

江西省 2020 年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通知》，公司的全资子公

司南昌市湾里水司被认定为江西省 2020 年度第一批高新技术企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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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获发《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》（证书编号：GR202036001179），有效

期三年，发证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4 日。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

的税收优惠政策，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湾里水司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

认定后的三年内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，即

企业所得税按 15%的税率征收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

极影响。 

国新能源（600617）关于全资子公司山西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其

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。近期，山西煤层气向中信银行太原分

行申请金额为 10,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业务获得批准，此业务期限 1

年，在公司股东大会核准的额度内，山西天然气同意为其提供全额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担保金额为 10,000 万元。截至公告日，山西煤

层气已使用山西天然气担保额度 74,000 万元，剩余额度 61,000 万

元。 

百川能源（600681）关于第二次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。2020 年

12 月，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2,543,604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 0.18%，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5.14 元/股、最低价格为 4.98 元/

股，支付的金额为人民币 12,845,726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截至 2020

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30,071,139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2.08%，成交的最高价格为 6.03 元/股、最低价格为 4.97 元/股，已

支付总金额为人民币 159,967,042 元（不含交易费用）。 

四、投资建议 

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环境保护的加强，对行业形成长期利

好。维持燃气行业“增持”的投资评级。近期天气寒冷，关注天然

气供需变化情况。 

水资源作为关系到人们生活、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，受水资源

限制，未来供水新增产能增长有限。我们预计自来水业务保持稳定

增长，污水处理业务受政策推动，发展空间较大。维持水务行业“增

持”投资评级。 

五、风险因素 

需求低于预期、成本上涨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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